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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 導  論  

 

 

    人 類 的 行 為 活 動 ， 大 體 來 說 有 兩 個 部 分 ， 就 是 外 在 的 行

為 與 內 在 的 行 為 ， 亦 即 佛 教 所 說 的 身 、 語 、 意 三 業 。 雖 同 樣

的 三 業 行 為 活 動 ， 但 是 就 合 不 合 乎 道 德 律 來 說 ， 又 分 為 善 、

不 善 業 兩 類 。 所 謂 「 業 」 本 來 只 有 這 兩 種 ， 不 是 善 就 是 惡 ，

但 有 時 亦 有 介 於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， 既 不 可 說 善 ， 也 不 可 說 惡 ，

而 是 非 善 非 惡 的 無 記 業 。  

 

    佛 教 ， 特 別 是 在 部 派 論 書 中 ， 說 到 「 業 」 時 ， 總 是 說 為

善 、 惡 、 無 記 的 三 業 。 佛 教 特 別 重 視 善 、 惡 行 為 ， 每 一 行 為

活 動 剎 那 過 去 ， 不 是 過 去 就 算 了 ， 而 還 有 其 影 響 力 的 存 在 ，

這 就 是 業 力 不 失 ， 人 的 行 為 活 動 ， 若 過 去 沒 有 ， 則 不 會 再 有

新 的 生 命 出 現 ， 佛 教 所 說 如 是 因 如 是 果 的 關 係 ， 因 而 「 業 」

的 存 在 就 成 為 佛 教 中 最 重 要 的 論 題 。 雖 然 佛 陀 提 示 業 力 不 失

及 其 感 果 的 原 理 ， 然 而 業 力 的 體 性 是 什 麼 ， 尚 未 說 清 ， 因 此

到 部 派 時 代 ， 乃 有 種 種 的 解 說 。  

 

    對 於 業 的 體 性 如 何 ？ 又 如 何 建 立 自 作 自 受 的 業 感 因 果 ？

佛 陀 未 明 白 說 出 ， 所 以 後 代 的 佛 弟 子 ， 為 了 適 應 時 機 要 求 ，

總 是 想 方 設 法 ， 給 於 眾 生 一 個 交 代 ， 因 而 各 種 不 同 的 業 力 存

在 說 ， 就 隨 著 部 派 佛 教 思 想 的 分 化 而 展 開 ， 必 須 加 以 詮 釋 與

分 析 ， 對 於 「 業 」 作 了 詳 細 而 深 入 的 探 討 ， 提 出 多 種 解 決 的

方 法 ， 其 中 說 一 切 有 部 （ 簡 稱 有 部 ） 所 提 出 的 是 「 無 表 色 」

的 學 說 ， 成 為 論 典 中 份 量 重 要 的 篇 章 。  

 

    「 業 」， 是 有 部 重 要 的 教 義 之 一 ， 在 有 部 的 教 義 中 ， 諸 法

雖 有 無 常 生 滅 ， 不 過 就 「 體 」 而 言 ， 諸 法 卻 是 「 三 世 實 有 」

的，如 是 有 情 所 造 諸 業，其 體 也 應 恆 有，不 能 說 造 業 完 結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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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體 便 立 即 消 失 。 有 部 依「 三 世 實 有 」， 肯 定 過 去 所 作 的 業 ，

其 體 恆 有 ， 故 於 將 來 可 以 產 生 感 果 的 作 用 ， 若 無 實 體 ， 則 造

業 在 過 去 ， 業 行 已 謝 滅 ， 不 應 再 能 感 招 未 來 果 報 1。 本 文 乃 是

欲 ， 將 有 部 的 業 力 存 在 說 ， 略 為 介 紹 與 論 述 ， 並 尋 求 其 思 想

主 張 的 根 據 ， 故 立 〈 說 一 切 有 部 『 業 說 』 初 探 〉 以 為 本 論 文

之 題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宗 旨 與 動 機  

 

 

一 、 研 究 宗 旨 的 說 明  

 

   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的 基 本 內 容 與 思 想 意 念 為 何 呢 ？ 這

是 本 論 文 所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。 為 了 完 整 而 深 入 地 回 答 此 問 題 ，

本 論 文 不 只 回 探 到 說 一 切 有 部 論 典 之 原 說 ， 更 進 一 步 探 討 它

的 問 題 脈 絡 ， 與 思 想 意 念 為 何 ？ 而 貫 穿 本 論 文 的 主 要 線 索 ，

就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思 想 如 何 發 展 ？ 它 的 理 論 根 據 跟 其

他 部 派 有 何 不 同 ？ 筆 者 將 透 過 有 部 之 主 要 原 典 文 獻 的 解 讀 與

分 析 ， 來 釐 清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思 想 的 基 本 內 容 之 輪 廓 ；

另 一 方 面 ， 為 了 理 解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的 問 題 脈 絡 與 思 想

意 念，筆 者 將 透 過 印 度 思 想 史 的 回 顧，以 及 當 代 的 研 究 成 果 ，

來 探 討 說 一 切 有 部 思 想 的 「 業 說 」 理 論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若 去 來 世 ， 境 體 實 無 ， 是 則 應 有 無 所 緣 識 ， 所 緣 無 故 ， 識 亦 應 無 。

又 已 謝 業 ， 有 當 果 故 ， 謂 若 實 無 過 去 體 者 ， 善 、 惡 二 業 ， 當 果 應 無 。

（《 俱 舍 論 》 卷 2 0 ， T. 2 9 ， p . 1 0 4 b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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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研 究 動 機 的 說 明  

 

    我 在 讀 文 化 大 學 哲 學 碩 士 班 修 課 期 間 ， 就 對 於 佛 學 中 的

印 度 部 派 領 域 特 別 的 有 興 趣 ， 並 已 作 過 一 些 初 步 的 研 究 ， 其

中 最 主 要 的 文 章〈 佛 教 各 部 派『 業 說 』之 論 述 〉， 此 外 還 曾 寫

過 〈 佛 教 「 假 名 」 之 理 論 意 義 〉、〈 佛 教 慈 悲 及 其 價 值 〉 等 三

篇 文 章 ， 本 論 文 乃 是 承 前 第 一 篇 文 章 的 研 究 成 果 而 有 的 進 步

發 展 。  

     

    佛 教 「 業 」 的 理 論 有 其 深 刻 的 意 義 背 景 ， 它 不 但 指 出 了

眾 生 輪 迴 的 現 象 ， 而 且 建 立 一 套 修 行 與 解 脫 的 理 論 根 據 。 由

於 有 情 種 下 污 染 的 業 種 子 ， 所 以 會 生 死 流 轉 ， 亦 由 於 行 者 的

正 聞 熏 習 ， 以 及 歷 劫 的 清 淨 修 行 ， 而 得 以 解 脫 生 死 輪 迴 。 佛

教 業 的 思 想 ， 可 以 追 溯 到 梵 書 以 及 奧 義 書 時 代 的 古 印 度 文

化 。 古 印 度 的 業 力 思 想 是 立 於 有 我 論 的 基 礎 ； 而 佛 教 的 業 說

却 是 站 在 反 對 吠 陀 、 梵 書 即 種 有 我 論 而 開 出 的 ； 在 重 視 思 辯

的 部 派 佛 教 時 代 ，「 業 」變 成 一 個 受 到 熱 烈 討 論 議 題 。 說 一 切

有 部 是 很 強 有 力 的 一 派 ， 其 思 想 理 論 ， 也 是 極 為 豐 富 ， 其 對

「 業 」 的 存 在 說 ， 在 此 部 的 論 多 論 書 中 都 有 詳 細 地 分 析 和 討

論 。 故 此 透 過 對 有 部 這 些 論 點 的 探 究 ， 我 們 可 以 大 概 了 解 到

有 部 業 思 想 的 要 義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- 8 - 

 

 

 

第 二 節  前 人 研 究 的 成 果  

 

在 說 明 研 究 範 圍 及 論 文 探 討 內 容 之 前 ， 先 回 顧 前 輩 學 者

在 佛 教 「 業 」 的 思 想 以 及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的 理 論 方 面 的

研 究 成 果 。  

 

    在 佛 教 「 業 」 的 思 想 和 說 一 切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理 論 方 面 ，

前 輩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，從 書 籍 著 作 來 看，多 偏 於 思 想 史 介 紹 ，

如 釋 演 培 的《 印 度 部 派 佛 教 思 想 觀 》（ 1 9 7 5）在 部 派 佛 教 思 想

中 ， 提 到 各 部 派 對 「 業 」 有 不 同 的 主 張 以 及 「 業 」 成 為 佛 教

重 視 的 課 題 之 一 ； 佐 佐 木 現 順 著 ， 周 柔 含 譯 的 《 業 的 思 想 》

（ 2 0 0 3）， 從 佛 教 經 典 或 生 活 實 例 ， 來 闡 釋「 業 」在 人 類 社 會

中 、 在 日 常 生 活 裡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， 強 調 「 善 因 得 樂 果 ， 惡 因

得 苦 果 」，到 大 千 世 界 裡，都 不 離 地 影 響 著 我 們 的 業 與 業 力 的

本 來 面 目 ； 舟 橋 一 哉 著 ， 余 萬 居 譯 的《 業 的 研 究 》（ 1 9 9 9）說

明 早 期 佛 教 的 「 業 」即 是 「 思 」， 亦 即 意 志 的 功 能 ， 透 過「 十

二 因 緣 」與「 五 蘊 」， 解 釋 心 的 內 容 相 異 所 造 成 行 為 上 相 異 的

生 活 ， 一 個 人 在 行 為 上 的 生 活 ， 確 是 以 心 的 活 動 為 中 心 而 形

成 的；釋 悟 殷 的《 部 派 佛 教 系 列 》上 編（ 2 0 0 1）；李 世 傑 的《 印

度 部 派 佛 教 哲 學 史 》（ 1 9 6 1）；李 潤 生 的《 佛 家 輪 迴 理 論 》（ 1 9 9 9）

也 是 類 似 的 研 究 方 向 。  

 

    在 期 刊 方 面 ， 如 釋 演 培 的 〈 業 及 依 業 而 有 的 輪 迴 〉

（ 1 9 8 3）； 木 村 泰 賢 ， 善 長 譯〈 業 與 輪 迴 之 研 究 〉（ 1 9 8 0）； 常

覺〈 佛 教 的 輪 迴 思 想 〉（ 1 9 8 0）； 艾 雅 〃 珂 瑪 著 ， 法 園 編 譯〈 業

與 輪 迴 〉（ 1 9 9 9）； 李 世 傑 「 說 一 切 有 部 的 業 力 論 」（ 1 9 7 8）；

達 和 〈 原 始 佛 教 的 業 報 思 想 〉（ 1 9 8 1）； 陳 清 惠 〈 輪 迴 說 在 佛



     

 

 - 9 - 

教 思 想 中 應 如 何 定 位 〉（ 1 9 9 2）；慧 風 的〈 輪 迴 與 業 〉（ 1 9 8 0 ）；

魏 艾 的〈 生 命 之 流 ─ ─ 業 與 輪 迴 〉（ 1 9 8 2）等 ， 都 以 個 別 思 想

之 研 究 ， 進 行 探 討 佛 教 「 業 說 」 理 論 以 及 說 明 業 論 發 展 的 過

程 和 存 續 的 問 題 ， 如 舟 橋 一 哉 在《 業 的 研 究 》中 有 提 到 ，「 部

派 佛 教 ， 尤 其 是 有 部 ， 却 認 為 『 業 』 和 『 苦 、 樂 之 果 報 』 都

是 實 際 的 實 體 現 象 ， 故 而 結 合 三 界 輪 迴 的 思 想 ， 成 立 所 謂 的

『 業 感 緣 起 論 』」 2 。  

 

    以 專 題 方 式 進 行 討 論 的 ， 在 學 位 論 文 方 面 ， 對 於 個 別 人

物 受 到 大 小 乘 佛 學 思 想 的 影 響 ， 而 進 行 發 揮 相 關 業 力 與 輪 迴

的 研 究 者 ， 如 李 淳 玲〈 論『 佛 說 無 我 』後 一 切 法 存 在 的 問 題 〉

（ 1 9 8 0）；林 煌 洲〈 奧 義 書 輪 迴 思 想 研 究 〉（ 1 9 8 6）；呂 沛 銘〈 佛

教 對 靈 魂 存 在 之 探 討 〉（ 1 9 8 6）； 黃 俊 威 〈 論 部 派 佛 教 的 主 體

觀 念 ： 從 自 我 、 無 我 到 補 特 伽 羅 〉（ 1 9 8 7）； 李 幸 玲 〈 六 朝 神

滅 不 滅 論 與 佛 教 輪 迴 主 體 之 研 究 〉（ 1 9 9 4）； 郭 朝 順 〈 無 我 的

輪 迴 ─ ─ 佛 教 的 生 死 觀 〉（ 1 9 9 8）； 童 瓊 慧 〈 龍 樹 對 說 一 切 有

部 業 思 想 的 評 破 ─ ─ 以 中 論 第 十 七 觀 業 品 為 中 心 〉（ 1 9 9 9）；

李 秀 真 〈『 阿 毗 達 磨 大 毗 婆 沙 論 』 業 論 研 究 〉（ 2 0 0 2） 等 ， 雖

然 每 人 撰 寫 不 同 的 題 目 ， 但 是 ， 都 歸 於 到 一 大 論 題 ， 即 是 將

「 業 」 的 問 題 解 剖 ， 說 明 、 分 析 、 尋 找 「 業 」 是 什 麼 ？ 「 業 」

從 何 來 ？ 「 業 」 如 何 產 生 ？ 這 些 問 題 所 有 大 小 乘 經 典 均 是 環

繞 討 論 的 議 題 。  

 

    總 結 來 說 ， 關 於 說 一 切 有 部 業 說 思 想 的 研 究 成 果 ， 大 抵

分 為 三 類 ， 一 是 學 術 著 作 ； 二 是 個 別 人 物 的 期 刊 撰 寫 ； 三 是

學 位 論 文 的 專 題 研 究 。 諸 位 前 輩 學 者 所 作 的 三 類 研 究 成 果 ，

即 本 論 文 藉 以 為 本 論 題 之 思 想 背 景 基 礎 ， 亦 即 提 供 本 文 不 同

的 思 考 方 向 去 發 掘 新 的 視 野 。 關 於 業 說 理 論 ， 本 論 文 基 於 在

純 粹 學 術 理 論 的 興 趣 ， 對 於 佛 教 主 張 「 無 我 」 教 義 下 如 何 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舟 橋 一 哉 著 、 余 萬 居 譯 《 業 的 研 究 》， 台 北 ： 法 爾 出 版 社 ， 頁 9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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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「 業 與 輪 迴 」 時 ， 就 是 給 於 本 文 同 情 的 理 解 ， 同 時 並 由 佛

教 各 部 派 對 「 業 說 」 不 同 的 主 張 時 ， 所 發 展 出 的 理 論 架 構 ，

亦 即 給 於 積 極 的 肯 定 ， 並 繼 承 與 加 以 探 討 ， 這 是 筆 者 期 許 自

己 在 本 論 文 能 達 到 的 目 標 。   

第 三 節  研 究 方 法 及 範 圍  

 

    本 文 之 研 究 方 法 ， 採 取 歷 史 、 文 獻 分 析 與 義 理 分 析 的 方

法，亦 即 一 方 面 透 過 原 始 文 獻 的 解 讀，來 瞭 解 說 一 切 有 部「 業

說 」 的 體 性 作 用 ，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思 想 史 之 流 變 的 考 察 來 理 解

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的 發 展 過 程 。 就 義 理 分 析 而 言 ， 我 們 採 取 當 代

哲 學 的 一 些 研 究 方 法 ─ ─ 如 語 言 分 析 以 及 詮 釋 學 方 法 ， 以 幫

助 我 們 了 解 「 業 」 的 思 想 意 念 與 體 系 架 構 。 而 本 文 之 研 究 進

路 與 主 題 依 序 如 下 ：  

 

    （ 一 ） 印 度 古 代 傳 統 業 的 概 念  

 

    （ 二 ） 原 始 佛 教 的 業 力 輪 迴 思 想  

 

    （ 三 ）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體 系 的 形 成  

 

換 言 之 ， 此 三 階 段 ， 乃 依 循 「 自 我 論 」、「 無 我 論 」 到 「 我 無

法 有 」 之 思 想 發 展 進 路 方 式 ， 以 進 行 本 文 之 論 述 。  

 

    本 論 文 探 討 的 範 圍，主 要 是 以 有 部「 業 說 」觀 念 為 骨 幹 ，

並 追 溯 到 原 始 佛 教 業 感 緣 起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印 度 古 代 奧 義 書 業

力 輪 迴 問 題 作 為 思 想 的 癥 結 ， 從 而 對 佛 教 的 業 說 思 想 問 題 ，

作 出 初 步 的 反 省 。 因 此 ， 本 論 文 所 牽 涉 到 古 奧 義 書 的 自 我 觀

念 ， 例 如 ， 業 是 自 我（ 實 我 ）， 梵 我 合 一 說 等 。 同 時 ， 在 業 力

輪 迴 問 體 癥 結 中 ， 主 要 反 省 到 佛 教 對 「 業 」 的 問 題 所 採 取 態

度 ， 亦 即 「 主 體 」 義 和 「 實 體 」 義 的 取 捨 問 題 。 透 過 業 的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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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反 省 中，我 們 可 以 看 出 佛 教 的 業 感 緣 起 說 沒 有 否 定「 主 體 」

的 部 分 ， 而 只 是 對 業 的 實 體 部 分 作 出 破 斥 和 批 判 。 事 實 上 ，

這 一 種 的 作 法 ， 正 是 在 反 對 奧 義 書 中 將 自 我 視 為 「 實 體 」 的

這 種 思 想 。 然 而 ， 這 種 作 法 ， 是 到 部 派 佛 教 出 現 後 才 出 現 的

事 。  

 

    另 外 ， 在 對 有 關 原 始 佛 教 的 無 我 觀 念 ， 作 出 反 省 的 過 程

中 ，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發 現 到 ：  

 

    （ 1） 佛 陀 並 不 是 一 位 徹 底 的 「 無 我 論 者 」。  

 

    （ 2） 事 實 上 ， 原 始 佛 教 的 「 無 我 論 」， 只 是 作 為 一 宗 教

實 踐 的 道 德 命 題 而 被 提 出 ， 並 不 是 作 為 一 存 有 意 義 上 的 否 定

自 我「 實 體 」， 有 關 這 點 ， 從 原 始 佛 教 的 古 層 資 料 ， 如《 長 老

偈 》、《 長 老 尼 偈 》、《 法 句 經 》 中 ， 即 可 獲 得 充 分 的 証 明 。  

 

    然 而，原 始 佛 教 這 種 意 義 的 無 我 論，就 是 從「 五 蘊 」、「 緣

起 」、「 無 常 」、「 苦 」的 觀 念 去 解 釋「 無 我 」，後 來 更 把「 緣 起 」

的 觀 念 ， 進 一 步 解 釋 「 和 合 」 和 「 假 有 」 的 觀 念 ， 隨 後 更 不

斷 有 新 的 詮 釋 產 生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從 無 我 理 論 而 產 生 的 「 輪 迴

主 體 」 問 題 、 業 果 相 續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解 脫 成 佛 的 主 體 問 題 ，

卻 是 部 派 佛 教 所 必 須 面 對 的 嶄 新 問 題 ， 也 因 此 開 出 了 日 後 阿

毗 達 磨 佛 教 的 「 業 說 」 理 論 。  

 

    佛 陀 滅 後 ， 五 百 年 中 ， 部 派 佛 教 極 為 昌 盛 ， 其 中 主 要 特

色 是 說 一 切 有 部 ， 主 張 「 我 無 法 有 」 的 思 想 ， 把 「 色 法 」 分

析 到 「 極 微 」 而 成 有 實 自 性 的 物 質 存 在 ； 把 「 心 法 」 分 析 到

「 剎 那 」並 認 是 有 實 自 性 的 存 在 。 有 部 所 指「 極 微 」、「 剎 那 」

都 說 為 是 有 自 性 的 實 體 ， 並 提 出 「 無 表 業 」 的 學 說 。  

 

    以 上 所 論 ， 都 將 成 為 本 論 文 所 要 探 討 的 對 象 和 範 圍 ，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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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文 所 要 探 討 的 重 點 ， 也 就 只 限 定 於 在 這 範 圍 而 已 。 至 於 其

他 有 關 業 力 相 續 、 各 種 不 同 的 輪 迴 方 式 等 ， 則 不 在 本 論 文 的

探 討 範 圍 內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本 論 文 所 探 討 的 內 容  

 

    本 論 文 題 目 〈 說 一 切 有 部 業 的 思 想 初 探 〉 主 要 討 論 的 內

容 ， 是 以「 業 的 概 念 」、「 業 力 輪 迴 說 」、「 業 思 想 的 發 展 過 程 」

而 展 開 的 專 題 論 文 。 而 本 論 文 的 論 述 方 式 ， 主 要 是 採 取 印 度

佛 教 古 典 文 獻 與 印 度 佛 教 思 想 史 的 段 落 法 分 別 為：（ 一 ）印 度

古 代 傳 統 業 說 概 念 ；（ 二 ） 原 始 佛 教 業 力 輪 迴 思 想 ；（ 三 ） 有

部 「 業 說 」 體 系 的 形 成 三 段 論 法 ， 其 要 旨 略 說 如 下 ：  

 

    （ 一 ）印 度 古 代 傳 統 業 說 概 念：主 要 是 在 探 討 追 溯 到《 吠

陀 》 時 代 的 賞 善 罰 惡 的 觀 念 ， 到 《 梵 書 》 時 期 ， 形 成 了 輪 迴

觀 念 ， 至 《 奧 義 書 》 時 期 ， 業 力 輪 迴 的 信 念 ， 發 展 至 比 較 完

整 的 階 段 ， 在 此 時 期 形 成 了 業 的 主 體 以 及 主 張 「 梵 我 合 一 」

新 的 思 想 。 這 是 在 本 文 中 首 先 要 說 明 的 部 份 。  

 

    （ 二 ）原 始 佛 教 業 力 輪 迴 說：主 要 是 探 討 原 始 佛 教 的「 無

常 無 我 論 」、「 五 蘊 說 」、「 緣 起 說 」、「 四 聖 諦 」 的 觀 念 。 原 始

佛 教 的 「 無 常 無 我 」 理 論 是 要 突 顯 出 事 物 的 變 化 性 與 無 主 體

性 ， 在 客 觀 上 反 對 了 婆 羅 門 永 恆 至 上 的 觀 念 。 就 「 五 蘊 」 來

說 ， 原 始 佛 教 以 說 明 人 生 現 象 為 重 點 ， 完 全 否 定 有 什 麼 主 宰

體 或 不 變 的 主 體。「 緣 起 說 」是 佛 教 有 關 事 物 的 形 成 及 變 化 原

因 的 重 要 概 念 。 在 否 定 婆 羅 門 「 梵 」 是 最 高 神 的 理 論 時 ， 既

然 主 張「 諸 行 無 常 ， 諸 法 無 我 」， 那 麼 ， 自 己 必 然 要 解 釋 世 界

及 人 如 何 形 成 的 問 題 。 因 此 佛 教 提 出 了 「 緣 起 說 」 的 思 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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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 三 ） 有 部 業 思 想 體 系 的 形 成 ： 有 部 始 終 以 六 足 論 來 作

為 該 部 派 的 代 表 論 據 ， 同 時 更 以 《 阿 毗 達 磨 發 智 論 》 來 作 為

他 們 的 權 威 依 據 ， 後 來 終 於 「 西 元 一 或 二 世 紀 的 迦 膩 色 迦 王

時 代 」 3 ， 發 展 出 一 本 當 時 的 巨 著 《 阿 毗 達 磨 大 毗 婆 沙 論 》，

代 表 此 時 期 有 部 的 阿 毗 達 磨 教 義 有 極 大 的 進 展 。 雖 然 有 部 的

主 要 思 想 理 論 是 以 上 述 所 謂 的 一 身 六 足 的 七 論 。 然 而 事 實

上 ， 有 部 「 業 說 」 的 理 論 基 礎 ， 始 終 還 是 受 到 了 根 本 上 座 部

的 《 舍 利 弗 阿 毗 曇 論 》 的 影 響 。  

 

    有 部 建 立 「 三 世 實 有 ， 法 體 恆 有 」 為 中 心 思 想 ， 它 的 意

思 是 ， 在 過 去 、 現 在 、 未 來 的 時 間 之 流 當 中 ， 法 體 是 永 恆 存

在 的 。 明 顯 的 ， 有 部 把 一 切 事 物 ─ ─ 「 法 」， 分 成 「 體 」（ 內

在 的 本 質 ） 和 「（ 作 ） 用 」（ 外 在 的 功 能 ） 這 兩 面 來 觀 察 ， 雖

然 「 作 用 」 有 生 滅 的 ， 但 是 「 法 體 」 確 是 恆 有 的 。  

 

    透 過 以 上 的 三 段 的 論 述 之 後 ， 接 下 來 是 對 業 的 起 源 、 業

力 輪 迴 說 至 有 部 業 力 發 展 的 體 系 形 成 ， 作 一 個 全 面 反 省 的 工

作 ， 最 後 說 明 本 論 文 的 成 果 與 限 制 ， 以 為 結 論 的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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